
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组织企业赴香港参加
第四届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有关商协会、企业：

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四届“一

带一路”高峰论坛定于9月11日至12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。

本届论坛将以“成就新机遇 由香港进”为主题，广邀全球政商

翘楚，围绕基建投资、风险管理、数码丝路、智慧城市建设和年

青企业“一带一路”机遇等切实议题进行深入探讨。为加强粤港

澳三地合作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共同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

设，我厅将组织广东商务代表团参加第四届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

坛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19年9月10日-12日，共三天。

（二）地点：香港

二、参团人员

我厅领导将任广东商务代表团团长，组织我省商务主管部

门、商协会、企业代表约 40 人参加。

三、参加的主要活动

组织广东商务代表团出席 9 月 11 日上午主论坛开幕式、主



论坛专题午宴，9 月 12 日讨论环节“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：

成就一带一路新机遇”。结合广东企业的对接需求，香港贸发局

将安排广东商务代表团企业参加9月11日下午及12日的一对一

项目对接会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四、要求

（一）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有关商协会、企业可报名填报

《2019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—团体报名表格》（详见附件 2），

报名截止日期为 6 月 30 日。香港贸发局为广东省商务代表团专

门提供优惠参会费用 432 港元/人（含 9 月 11 日专题午宴费用，

正价费用为 6400 港元/人）。

（二）请参会企业提出明确的对接需求。本次活动重点邀请

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有合作项目或合作计划的企业参加，请各参

会企业提出明确的对接需求。

（三）出访人员访港手续及费用自理。

请参团单位于 6 月 30 日前按附件 2 要求填写报名表格报送

我厅，并请同步将电子版发送我厅联系人邮箱。

附件：1. 初步议程

2. 2019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—团体报名表格

广东省商务厅

2019 年 6 月 12 日



（联系人：李倩莹，电话 020-38811143，传真：

020-38802397，电邮：247624170@qq.com)

抄送：本厅投资促进处。

[共印25份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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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- 团体报名表格
2019年7月5日前填妥发送到：robin.rc.chen@hktdc.org

团体名称：

注册编码 (由香港贸发局提供)：
(*) 必须填写 参加者1 参加者2 参加者3 参加者4 参加者5 参加者6 参加者7 参加者8 参加者9 参加者10 参加者11 参加者12 参加者13 参加者14 参加者15 参加者16 参加者17 参加者18 参加者19 参加者20
* 称谓 (教授/博士/先生/太太/女士/小姐)

*名字 (英文) (必须与身份证/旅游证件上的资料相同)

*姓氏 (英文) (必须与身份证/旅游证件上的资料相同)

* 姓名 (中文)

* 个人照片档案名称 (请用英文姓名命名档案)

* 旅游证件号码 (如港澳通行证，护照或香港身份证)

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号码

* 出生日期 (yyyy/mm/dd)

* 国籍

* 性別 (男/女)

* 职位 (中文)

* 职位 (英文)

* 公司名称 (中文)

* 公司名称 (英文)

* 国家/地区

   1 - 中国内地

   2 - 香港

   3 - 其他 (请说明)
* 省

* 市

邮政编号

* 地址

* 电话

* 流动电话（手机）

传真

* 参加者电邮 (此电邮地址将用作登入论坛内联网的用户名称)

通讯电邮

(请填上阁下秘书或助理的电邮(如适用)，所有论坛讯息将传送至此

电邮地址)
* 总公司所处国家/地区

   1 - 中国内地

   2 - 其他 (请说明)

公司网址

* 业务性质

   1 - 投资者

   2 - 服务供应商

   3 - 项目拥有/营运

   4 - 政府/监管机构

   5 - 商会/协会

   6 - 其他 (请说明)
* 业务界别 (可选多项)

1 - 银行及金融服务

2 - 跨境投资

3 - 资讯及通讯科技

4 - 基建及相关服务

5 - 国际贸易和制造业

      5.1 出口商   5.2 进口商    5.3制造商 / 供应商

6 - 物流管理及航运服务

7 - 专业服务

8 - 公用事业及能源

9 - 协会 / 商会

10 - 领事馆 / 商贸专员公署

11 - 政府机构 / 部门

12 - 大专院校 / 研究机构

13 - 其他 （请说明）：

一对一项目对接会  

*阁下乐意由主办机构安排于论坛期间进行一对一项目对接？

   1 - 是 (主办机构将透过电邮跟进阁下的对接意向)

   2 - 否

自选考察活动及香港参观活动  

*阁下是否希望参加「一带一路」高峰论坛考察活动？（此乃收费

活动，名额有限，详情将稍后提供）

   1 - 是

   2 - 否

· 最近拍摄的彩色相片

· 尺寸如图示（接近彩色大一寸的尺寸）

· 相片须显示整个头部的正面，面部特徵须清晰可见，不可

有阴影

· 相片背景应无任何装饰，背景顔色须可与人像区分

· 档案类别：JPG

· 档案大小：不大於800KB

· 解析度：最少400 x 500像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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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阁下是否希望参加自选香港参观活动？（名额有限，详情将稍后

提供）

   1 - 是

   2 - 否

* 论坛活动登记 (2019年9月11日)
1 - 开幕环节

2 - 讨论环节 1

3 - 讨论环节 2

4 - 专题午宴^

5 - 专题分組论坛

6 - 投资项目介绍环节

7 - 一对一项目对接会

^只適用于“标准门票正价 - 包括9月11日专题午宴”之持票人士

* 论坛活动登记 (2019年9月12日)
8 - 讨论环节

9 - 专题分組论坛

10 - 投资项目介绍环节

11 - 一对一项目对接会

* 如同意以下事项，请填写 "Y"

本人明白上述资料将储存于「一带一路」高峰论坛的资料库或网页

内，作为贸易拓展之用；香港贸易发展局（以下简称「主办机构

」）亦可将资料转交其他机构，以推广论坛。本人确认以上填写的

个人资料均是真实和正确的，并同意上述资料如有错漏，主办机构

毋须负责。本人确认已阅读及同意使用条款、访客规则及法规及大

会守则。
* 如同意以下事项，请填写 "Y"

本人同意应自行作出有关出席「一带一路」高峰论坛的旅行及住宿

安排，及本人须独自负责有关该等安排所招致的所有开支，包括但

不限于机票、地面交通、酒店住宿、膳食、签证/入境证、税项、

保险及其他相关开支。本人亦应确保，本人符合香港的入境规定并

持有出入香港的任何及全部必要的旅游证件及签证/入境证。本人

明白，主办方在任何情况下，一概无须负责本人就旅行及住宿安排

所招致的任何开支，亦无须确认本人在香港出席「一带一路」高峰

论坛的签证/入境证要求。

* 如同意以下事项，请填写 "Y"

本人确认并同意「一带一路」高峰论坛的日期、地点、持续期间或

任何其他相关的重大事项可能会有变更，及「一带一路」高峰论坛

可能因各种原因取消，包括但不限于属主办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

因由，包括但不限于地震、台风、火灾、水灾、天灾、劳资纠纷或

罢工、暴动、示威游行、旅游限制、法律诉讼或政府行为、判令或

命令、交通系统的重大干扰、疾病、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担心恐怖袭

击发生，及主办方无须就「一带一路」高峰论坛的任何变更或取消

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，而主办方的唯一法律责任仅为退回

有关报名费用。
* 如同意以下事项，请填写 "Y"

本人确认并同意主办方保留在任何时间（无论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

之前或期间），凭主办方的全权及绝对的酌情决定权，在本人提供

虚假或不完整的资料、欠交报名费用或任何其他情况下，无须给予

任何理由而借向本人发出通知以撤销本人有关论坛的登记之权利。

在此情况下，主办方须向本人退还已全数支付的报名费用。除上述

退款外，主办方及主办方的高级人员、雇员、成员、代表或代理

人，无须就因拒绝或撤销申请或登记所造成的任何申索、或任何直

接、间接、特别、附带引起或相应而生的任何种类之损害赔偿而导

致的任何损失、法律责任、损害赔偿、申索、诉讼、费用或开支，

包括本人所招致的机票、酒店或其他费用，或任何商机或利润的丧

失/损失，负上任何法律责任。任何有关论坛的登记之争议，主办

方的决定应属最终及具约束力。

* 如同意以下事项，请填写 "Y"

本人确认已阅读及同意使用条款。本人确定香港贸易发展局(“贸

发局”)可将上述资料编入其全部或任何资料库内作为直接推广或

商贸配对，以及用於贸发局在私隐政策声明中所述之其他用途。本

人亦同意在参观展览会时遵守贸发局所订之访客规则及法规。 本

人同意接收贸发局日後活动的入场證。

如如适用及同意以下事项，请填写 "Y"

若阁下来自欧洲联盟(“欧盟”)或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国，并同意我

们将阁下的资料用作进行直接推广的用途。

*此选项是按欧盟有关保护个人资料法律的要求而设，对于非欧盟/

欧洲经济区的客户，请略过此项。

*若阁下反对我们将阁下的资料用于进行直接促销， 请填写"Y"

(若阁下不欲收取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任何宣传及其他资料，亦可联

络本局客户服务部 (852) 1830 668 或 hktdc@hktdc.org，我们在

收到阁下要求后， 在不收费用的情况下停止寄给阁下任何宣传及

其他资料。)  

登记日期

声明 (申请将以香港贸易发展局(“主办单位”)的最终确认为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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